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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
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依據《餐飲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》第三條規定，訂定《餐飲管理學系開課申請審查要點》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作為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審查本系專兼任教師開課申請之依據。

二、開課資格
    本系專任教師申請開設本系專業必、選修課程，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：
（1） 已取得申設課程相關領域之碩士（含）以上學位或部定講師（含）以上資格；申設本系研究所專業必、選修課程，應具部定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資格；
（2） 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學術機構開設相關課程者；
（3） 在申設課程相關領域具有專業表現並具備相當學術專業者；     
（4） 能提出相關資料或文件證明在申設課程相關領域具備授課能力者；
（5） 依其他相關規定取得開課資格者。
    依前條第二款至第五款取得開課資格者，須經本會認定。
本系得視需要依本校相關規定聘請兼任教師開設本系專業必、選修課程；唯兼任教師之課程申設，仍應比照本系專任教師，依本要點進行審查。

三、備審資料
申請開設本系課程之專兼任教師，應依《康寧大學開課、排課規定》第三條規定填具完整之課程「教學大綱（教學計畫）」（附件一）。申請開設遠距課程，除須符合前項規定外，另須依本校相關規定和程序提報備審資料；不符規定者，本會得不予受理開課申請。

四、審查原則
在尊重學術自由和專業自主前提下，本會審查開課申請原則如下：
（1） 教學大綱（教學計畫）內容是否完備且易於理解；
（2） 課程規劃與目標是否符合本系定位、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；
（3） 教學設計與方法是否符合本系定位、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；
（4） 課程規劃與目標、教學設計與方法、學習評量標準與方法能否符合創新、多元與專業需求；
（5） 課程規劃與目標、教學設計與方法、學習評量標準與方法能否區隔授課對象、科目性質和教學取向差異而相應調整。

五、評量
    本系每學期開設之課程，均應於學期末進行教學評量。本會課程規劃委員會得就教學評量結果，審議授課教師是否合適繼續教授申設課程，以提昇本系課程教學品質。

六、生效
本要點經本會決議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